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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基督學院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辦法 

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 教務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本校為處理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事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成績，為學業成績，包含各科目學期成績、補考後之學期成績及暑期 

         班成績。前項所稱補考，係指學生依本校「學生考試期間請假辦法」之規定，向 

教務處請考試請假經核准後所舉行之補考。 

第 三 條 學期成績及暑期班成績，係依據日常考查、平時考試、期中考試、期末考試，或其 

         他方式等加以評定。 

         前項各項目評定成績佔學期成績之比例，由授課教師自行決定，惟應於授課時公 

         布，俾便學生瞭解。 

         各種考試、作業、報告若有曠考或缺交者，僅曠考或缺交部分之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第 四 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，六十分為及格。成績均應以整數表示。 

第 五 條 期末考試因公、病、喪假補考者，其補考成績以授課教師評定之實際成績 

         計算。因事假補考者，學士班學生補考成績如超過六十分，概以六十分計。 

第 六 條 授課教師將學生的各項成績輸入系統後, 完成學期成績後, 從系統下載成績核對表 

         , 應於簽章欄簽名或蓋章，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對保存, 自行保留影本以應未來檢核。 

         為符權責，成績核對表如有塗改者，應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。 

第 七 條 教師繳交修課學生成績單時，其處理方式如下： 

   一、 請假補考之學生請務必於修課學生成績單內該生「備註欄」註明「請假補考」， 

       並於補考結束後按第八條規定期限內將該生成績送註冊組補登錄。 

   二、修課學生成績單請務必於「學期總成績」欄位評定分數；若該欄空白或畫斜 

       線或畫「X」等非分數顯示者，將視同無分數，註冊組將以「0」（零分）登 

             錄，事後若欲修改此成績時，應依第十一條規定辦理。 

第 八 條 學期成績應於該學期本校行事曆「學期考試期間完畢」之翌日起七日內送交教務處； 

         暑期班成績應於暑修結束之翌日起三日內送交教務處；大學部畢業班學期成績應於 

         畢業班「學期考試完畢」之翌日起七日內送交教務處。 

         前項所指畢業班學期成績，係開課年級、課號於四年級之課程成績，不具該性質之 

         課程成績不得提早繳交。 

         學生若考試期間請假，補考後之學期成績應於該學期本校行事曆「學期考試完 

         畢」之翌日起二十一日內送交教務處，逾期仍未補交成績者，該科即以零分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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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錄。繳交截止日期若遇假日則順延一天。 

第 九 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、升學、申請獎學金、轉主修等各項權益，未依本辦法規定之 

         期限繳交成績者，應由教務處通知授課教師，其情況嚴重者，提行政會議報告。 

         前項學生成績經催繳後，至遲應於該學期本校行事曆「學期考試完畢」之翌日起 

         二十一日內送交教務處，教師仍未補交成績者，該科即以零分登錄。 

         繳交截止日期若遇假日則順延一天。 

第 十 條 學期課程若須至寒、暑假期間始能完成課程或實習，致無法依規定期限繳交成績 

         ，經系（所）主任同意者，應由授課教師或開課學系（所）於學期上課結束日前 

         ，以書面方式通知教務處該課程之實際結束日期及補交成績日期。          

第十一條 成績送交教務處後不得更改。但如有因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錯誤者，應有成績而誤填 

         為零分或缺考，或填寫之成績有明顯筆誤，且提出試卷、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等相關 

         資料正本加以證明者，得填妥「成績更正申請書」，經教務會議核議後，成績始得 

         更正。 

第十二條 成績更正案至遲應於本校行事曆「次學期期中試完畢」前，完成更正程序。 

第十三條 為避免學生對於學期成績有疑義時，因無法聯絡授課教師以致錯過成績更正之期限 

         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之前，告知學生聯絡方式。 

第十四條 教師若將試卷、作業、報告等交還學生，應於課堂提醒學生妥為保存，以備查考。 

         未檢附與計算成績有關之各種試卷、作業、報告及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等資料者，其 

         成績不得更正。 

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送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。 


